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桂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 3楼桂林市工信委窗口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中心 3 楼市工信委

窗口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3-5809615 

监督电话  0773-5813251 

12 设定依据 

《煤炭经营监管办法》（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3 号发布）第八条：煤炭经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后，应

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同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

其中，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向其住所所在地的省级煤

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煤炭经营企业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住所、储煤场地及设施、建立信用记录的社会征信机构情况。

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在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告知所在地煤炭

经营监督管理部门。 

13 实施对象 
在本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的和原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煤炭经

营企业 

14 行使层级 省、市、县三级 

15 权限划分 

根据《煤炭经营监管办法》第八条规定： 

煤炭经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后，应于三十个工作日

内向所在地的同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其中，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向其住所所在地的省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



 

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 

煤炭经营企业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储煤场地及

设施、建立信用记录的社会征信机构情况。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在

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告知所在地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 

16 行使内容 

 《煤炭经营监管办法》（2014年 7月 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3 号发布）第四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煤炭经营的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炭经

营的监督管理。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无。 

承诺办结 
时限 

10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煤炭经营监管办法》（2014年 7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13号公布，2014年 9月 1日起施行）第八条 煤炭经营企业

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后，应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同级

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其中，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

记注册的企业，向其住所所在地的省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

案。 

煤炭经营企业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储煤场地及

设施、建立信用记录的社会征信机构情况。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在

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告知所在地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 

20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目录、申请表详见附件 2、3。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
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
及标准 

  一、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表）及其相关材料进行完整性、准确性审核；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

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 

3. 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 A4型纸正面印制； 

4. 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签名、加盖单位

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二）证明文件等材料的审查标准 

1.证明文件等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 A4 型纸的

规格装订； 

2. 复印材料应清晰可辨认； 



 

3. 证明材料相关内容与申请书（表）保持一致。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 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的批复 

27 结果样本 见附件 4。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不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 

32 物流快递 邮寄/自取 

33 运行系统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通用软件系统。 

34 
常见问题
及注意事

项 

1.煤炭经营企业办理告知性备案的申报时间？ 

答：煤炭经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后，应于三十个工

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同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 

2.煤炭经营企业需要进行告知性备案的内容？ 

答：煤炭经营企业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储煤场

地及设施、建立信用记录的社会征信机构情况。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煤炭经营企业提交告知性备案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办理备

案的相关事项。 

2.审查责任：审查备案资料，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退回. 

3.决定责任：拿出是否同意备案的意见，并报领导审核并签署意见形成

备案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同意备案的，送达备案表；作出不同意备案的，说明

原因并要求整改备案。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法定备案条件的未受理、未办理的，不符合法定备案条件受理办

理的。 

2.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竣工验收备案权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3.在审查监管中失职、渎职的。  

4.在备案中有接受宴请、钱物等腐败行为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附件：1.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申请表 

      4.结果样本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

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

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煤炭经营

监管办法》的规定关要

求执行；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

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

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委办公

会审定。 

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首问责任人、市工信

委原材料科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

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

行严格审核 

低 

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关

科室负责人、工信委

能源科科室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

把关 
中 

工信委负责人和能源

科科室负责人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

项，不按照规定审议，受

他人请托，打招呼或产生

影响审批公正性的行为 

高 各环节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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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部

门职权范围

的 

申请材料不齐

全、不符合法

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

部内容 

科室承办人审查（限 4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限 3个工作日） 

科室负责人审核（限 3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文件并由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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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

（原件/复

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

料 

份

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

章要求 
备注 

1 申请表 
《煤 炭 经 营 监 管 

办 法》第八条 
原件 是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2 
企业营业执照（三证

合一） 

《煤 炭 经 营 监 管 

办 法》第八条 
复印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3 

企业自有储煤场场地

证明（使用权证）或

租赁、联营场地的合

同证明 

《煤 炭 经 营 监 管 

办 法》第十条 
复印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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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申请表 
企业名称  

办公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企业邮箱  邮政编码  

工商登记 

核发机关 

 注册资本（万元）  

工商登记注册号  

工商登记 

成立日期 

 工商登记营业期限  

企业类型  

税务登记号  组织机构代码  

储煤场位置  

储煤场面积      从业人员数量  

社会征信机构出具 

的信用记录证明 

 

 

企业承诺：本公司依法设立，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愿意对真实性承

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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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备案须知： 

1.企业储煤场地，需提供县级以上土地、环保管理部门出具的审

批手续，非自有用地还需提供规范的租赁合同。 

2.新设立企业或企业所在地未建立征信机构的，可不提供相应的

证明材料。 

3.煤炭经营企业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在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

作日内到所在地原受理备案的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4.备案企业提交材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各一份，经确认后，原件

返回企业，复印件由备案受理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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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同意 XX 备案的批复 
 

XXX 公司： 

报来《XXXXXXX 煤炭经营企业告知性备案申请表》及有

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XXXXXXX 

 

 

                       XXX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XXXX 年 XX 月 XX 日 

 

 

 

 

 

 


